
教育類[志願服務紀錄冊]請領 
★規定: 

須完成【志工基礎訓練】及【教育類志工特殊訓練】後，檢附 

1.兩項研習時數證明(電子檔) 

2.一張一吋大頭照 

最後，由親職組協助向教育局申請。 

 

★e 化平台基特訓自行參與方式: 

一、登入【台北 E 大】 

二、【志工基礎訓練】: 

    搜尋【志工基礎】，以下二擇一參與。(若已領有其他類別的志願服務紀錄冊，此步驟可省略。) 

 

三、【教育類志工特殊訓練】: 

    搜尋【教育志工特殊】或【交通導護】，以下二擇一參與。 

 

 


